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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 

关于杭州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致行动人变更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的 

法律意见书 

 

致：杭州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杭州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电魂网络”）的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

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管理办法》”)等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以下简称“法律法规”）及《杭州电魂

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按照

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一致行动人变更及

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的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

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

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公司已向本所律师作出承诺，保证其向本所提供的所有文件资料及所作出的

所有陈述和说明均是完整、真实和有效的，且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的事实

和文件均已向本所披露，无任何隐瞒或重大遗漏；保证其提供的文件资料中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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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签字及印章均是真实的，文件的副本、复印件或扫描件均与原件相符。 

本法律意见书所评述的事项，仅限于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以前已发生或存

在的事实；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为止的中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对公司一致行动人变更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相关事实的了

解发表法律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一致行动人变更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相关事宜之

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和用途。 

本所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法律意

见如下： 

 

一、原《一致行动协议》签署及到期终止情况 

（一）原《一致行动协议》签署及履行情况 

2023 年 10 月 26 日，胡建平先生、陈芳女士、胡玉彪先生三人签署了《一

致行动协议》（以下简称“原《一致行动协议》”），原《一致行动协议》的主

要内容如下： 

1．各方作为公司股东适用公司法或依照公司章程、组织规则、议事规则等

法律文件行使对公司的所有表决权前，各方应就相关表决事项进行事前协商并达

成一致意见，按照该一致意见在股东大会上对该等事项行使表决权。 

2．各方作为董事或其委派的董事行使适用公司法或依据公司章程、组织规

则、议事规则等法律文件规定行使对公司的所有表决权前，各方需就相关内容进

行协商并就表决事项达成一致意见，并按照该一致意见在董事会上对该等事项行

使表决权。 

3．协议一方拟就有关公司经营发展的重大事项向股东大会提出议案时，须

事先与协议各方充分沟通协商，在取得一致意见后，以各方名义共同向股东大会

提出提案。 

4．各方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本协议的内容系各方的真实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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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表示，对各方均具有法律拘束力。 

5．如各方在行使表决权或提案权前经充分沟通后，对有关公司经营发展的

重大事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的，则协议各方按其持股比例进行表决，如表决权数

达到协议各方合计所持股数二分之一以上，则所形成的表决意见即为各方共同一

致的对外意见，并在股东大会或董事会上按照该表决意见进行表决。 

6．任何一方持有的股份不得通过协议、授权或其他约定委托他人代为持有。 

7．任何一方不得单方解除或撤销本协议或本协议中的任一条款。 

8．任何一方均不得于签署本协议之外的第三方签订与本协议内容相同或相

近似的协议。 

9．本协议项下的一致行动期限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 2024年 10月 26 日止。 

10．各方同意并确认，如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项下的任何一项约定，或未履

行本协议项下的任何一项义务，即构成本协议项下的违约，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

方在合理期限内补正且赔偿守约方的损失。 

11．本协议的任何修订、补充应以书面形式进行，并由协议各方签署后方才

生效。 

12．本协议自各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经公司及胡建平先生、陈芳女士、胡玉彪先生的书面确认，自原《一致行动

协议》签署至今，未发生任何修改，在约定的一致行动事项上，各方均遵守了有

关一致行动的约定，未发生违反原《一致行动协议》的情形。 

（二）原《一致行动协议》到期终止情况 

胡玉彪先生于 2024 年 11 月 4 日向公司出具《关于一致行动协议到期不再续

签的告知函》，确认原《一致行动协议》于 2024 年 10 月 26 日到期后不再续签，

各方的一致行动关系于 2024 年 10 月 26 日到期后终止；《一致行动协议》终止

后，其作为公司的股东、董事，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依照其本人的意愿、独立地享有和行使股东及董事权利，履行相关股东

及董事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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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建平先生于 2024 年 11 月 5 日向公司出具《告知函》，确认原《一致行动

协议》于 2024 年 10 月 26 日到期后不再续签，各方一致行动关系于 2024 年 10

月 26 日到期后终止；原《一致行动协议》终止后，其与陈芳女士于 2024 年 11

月 5 日签订了新《一致行动协议》，其本人作为公司的股东、董事长，将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的规定以及新《一致行动协议》的约定，

享有和行使股东及董事长权利，履行相关股东及董事长义务。 

陈芳女士于 2024 年 11 月 5 日向公司出具《告知函》，确认原《一致行动协

议》于 2024 年 10 月 26 日到期后不再续签，各方一致行动关系于 2024 年 10 月

26 日到期后终止；原《一致行动协议》终止后，其与胡建平先生于 2024 年 11

月 5 日签订了新《一致行动协议》，其本人作为公司的股东、董事，将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的规定以及新《一致行动协议》的约定，享

有和行使股东及董事权利，履行相关股东及董事义务。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一致行动协议》到期终止符合协议约定，未违反法

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二、新《一致行动协议》签署情况 

胡建平先生、陈芳女士系夫妻关系，2024 年 11 月 5 日，胡建平先生、陈芳

女士签署新的《一致行动协议》（以下简称“新《一致行动协议》”），新《一

致行动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1．双方作为公司股东适用公司法或依照公司章程、组织规则、议事规则等

法律文件行使对公司的所有表决权前，双方应就相关表决事项进行事前协商并达

成一致意见，按照该一致意见在股东大会上对该等事项行使表决权。 

2．双方作为董事或其委派的董事行使适用公司法或依据公司章程、组织规

则、议事规则等法律文件规定行使对公司的所有表决权前，双方需就相关内容进

行协商并就表决事项达成一致意见，并按照该一致意见在董事会上对该等事项行

使表决权。 

3．协议一方拟就有关公司经营发展的重大事项向股东大会提出议案时，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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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先与协议双方充分沟通协商，在取得一致意见后，以双方名义共同向股东大会

提出提案。 

4．双方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本协议的内容系双方的真实意

思表示，对双方均具有法律拘束力。 

5．如双方在行使表决权或提案权前经充分沟通后，对有关公司经营发展的

重大事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的，则双方应友好协商并形成表决意见，所形成的表

决意见即为双方共同一致的对外意见，并在股东大会或董事会上按照该表决意见

进行表决。 

6．任何一方持有的股份不得通过协议、授权或其他约定委托他人代为持有。 

7．任何一方不得单方解除或撤销本协议或本协议中的任一条款。 

8．任何一方均不得与签署本协议之外的第三方签订与本协议内容相同或相

近似的协议。 

9．本协议项下的一致行动期限自本协议生效之日 12 个月。 

10．双方同意并确认，如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项下的任何一项约定，或未履

行本协议项下的任何一项义务，即构成本协议项下的违约，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

方在合理期限内补正且赔偿守约方的损失。 

11．本协议的任何修订、补充应以书面形式进行，并由双方签署后方才生效。 

12．本协议自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新《一致行动协议》是胡建平先生、陈芳女士的真实

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变更 

经本所律师核查，原《一致行动协议》到期终止前，胡建平先生、陈芳女士、

胡玉彪先生三人作为一致行动人，为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原《一致行动协议》

到期终止后，胡玉彪先生不再作为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胡建平先生、陈芳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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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夫妻关系，且胡建平先生、陈芳女士于 2024 年 11 月 5 日签署新《一致行动协

议》，胡建平先生、陈芳女士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公司股东胡玉彪先生于 2024 年 11 月 4 日出具《关于不谋求杭州电魂网络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控制权的承诺函》，承诺函主要内容如下：（1）承诺截至本承

诺函出具之日，本人不存在与电魂网络股东或任何第三方签署一致行动协议或达

成类似协议、安排以谋求电魂网络的控制权；（2）本人后续将采取所有必要的

措施避免成为电魂网络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会以谋求电魂网络的控股股

东地位或实际控制权为目的直接或间接增持电魂网络股份；不会以所持有的电魂

网络股份单独或共同谋求电魂网络的控股股东地位或实际控制权；亦不会以签订

任何一致行动、表决权委托、委托持股、信托持股、征集投票权、互相联合、联

合其他股东以及其他任何方式单独或共同谋求电魂网络的控股股东地位或实际

控制权；（3）本承诺函自本人签署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 24 个月。 

公司股东余晓亮先生、林清源先生分别于 2024 年 11 月 6 日出具《承诺函》，

承诺截至 2024 年 11 月 6 日，其本人与公司其他股东没有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根据公司向本所律师提供的证券持有人名册信息（截至 2024年 10月 31日），

截至 2024 年 10 月 31 日，公司的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陈芳 26,178,500 10.70% 

2 胡建平 23,557,100 9.62% 

3 吴文仲 21,468,400 8.77% 

4 胡玉彪 19,300,000 7.89% 

5 郑锦栩 17,308,100 7.07% 

6 余晓亮 15,672,213 6.40% 

7 林清源 12,812,764 5.23% 

8 徐德发 3,734,400 1.53% 

9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

中证动漫游戏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2,415,179 0.99% 

https://www.qcc.com/pl/pcac490c4c5afd9a60e78875d7652cb8.html
https://www.qcc.com/pl/p5a1dcc8ee457dafd8fe54c96407263a.html
https://www.qcc.com/pl/p449867f09781361377fece8280e65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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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412,646 0.99% 

如上表所示并经公司确认，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胡建平先生、陈芳

女士合计控制公司 20.32%的股份，是控制公司股份表决权比例最高的股东，表

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此外，胡建平先生担任公司法定

代表人、董事长、总经理职务，陈芳女士担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职务，胡建平

先生、陈芳女士二人的任职情况足以对公司的重大经营决策产生重大影响。因此，

原《一致行动协议》到期终止后，胡建平先生、陈芳女士为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为

胡建平先生、陈芳女士。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原《一致行动协议》于 2024 年 10 月 26 日到期

终止，原《一致行动协议》到期终止符合协议约定，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胡建平先生、陈芳女士、胡玉彪先生三人之间的一致行动关系到期终止；胡建平

先生、陈芳女士系夫妻关系，胡建平先生、陈芳女士于 2024 年 11 月 5 日签署的

新《一致行动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截至

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为胡建平先生、陈芳女士。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三份，无副本，经本所负责人、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

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为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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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关于杭州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

致行动人变更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的法律意见书》的签署页） 

 

 

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经办律师：                 

姚钟炎                                           徐晓清 

 

                                                            

张 琼 

 

 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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